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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转发鄂安办公室
〔2015〕50号文件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乡人民政府、洪山经济开发区，有关企业：
现将《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北省集中开展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防范粉尘爆炸大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安办〔2015〕50号）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严格按照省安办的要求，认真汲取中国台湾新北京八仙水上乐园“6.27”可燃性彩色粉尘爆燃事故教训，结合夏季高温等特点和本单位实际，统一部署，突出重点，扎扎实实组织好此次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大检查，确保大检查不做过场，取得实效，有力促进全区安全生产的态势持续稳定好转。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汇总此次大检查情况，梳理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形成总结报告，于11月10日前（含电子版）报送至安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陈军  李双庆
电  话：87678242
 
                         武汉市洪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7月31号


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湖北省集中开展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防范粉尘爆炸
大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林区安委会,省政府各有关部门、各相关企业：
    为深刻吸取中国台湾新北市八仙乐园可燃性彩色粉尘爆燃事故教训，深入、彻底地排查治理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各类事故隐患，有效防范和遏制粉尘作业、使用场所粉尘爆炸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防范粉尘爆炸大检查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15〕14号）精神，经研究，省安委会办公室制定了《湖北省集中开展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防范粉尘爆炸大检查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附件：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防范粉尘爆炸大检查的通知》
 
 
 
湖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7月9日
 
 
 
 
 
湖北省集中开展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
防范粉尘爆炸大检查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防范粉尘爆炸大检查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15〕14号）精神，现制定我省集中开展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防范粉尘爆炸大检查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从2015年7月至12月，在全省集中半年时间深入开展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大检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通过认真组织开展大检查，从法规标准、安全责任、使用管理、现场防控、人员组织、应急处置等方面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加大整治力度，完善规章制度，强化责任落实，建立长效机制，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粉尘爆炸事故的发生。
    二、工作原则
    （一）全面覆盖、不留盲区。排查省内所有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二）摸清底数、夯实基础。在全面了解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全面、彻底地排查隐患，对每个排查出的隐患都要登记造册，逐级上报，由各市、州安监局汇总，报送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安办）。
    （三）严格执法、注重实效。对大检查中排查出的各类隐患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对重大隐患要立即停产整改；对一般隐患要及时整改，做到边查边改、边整边销，确保隐患整改及时到位。要坚持从严执法，做到该停产的坚决停产、该关闭的坚决关闭、该处罚的严格处罚，对隐患治理不力的要严厉追究责任。
    （四）政府组织、企业负责。由省安委会统一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集中开展大检查。各级安委会及政府有关部门对大检查行动要加强组织领导、督促检查和指导协调，确保隐患全面查清、底数全面摸清、问题全面弄清和措施全面制定、工作全面落实、整改全部到位。各类活动承办单位和粉尘爆炸危险企业要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认真搞好自查自改，认真落实排查组意见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要求，及时整改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
    三、排查重点
    （一）粉尘作业场所
    一查作业场所是否符合标准规范要求，严禁在违规多层房、安全间距不达标厂房和居民区内作业。
    二查除尘系统是否按防爆标准规范设计、安装和使用，除尘系统是否按规定设置泄爆装置，是否按规定采取防雷防静电措施。
    三查是否建立粉尘清扫清理制度，是否按规定对作业现场的粉尘进行及时、全面、规范清理。
    四查是否按规定清理除尘滤袋、管道和灰斗内的积尘，是否落实铝镁等遇湿易燃金属粉尘防水防潮措施。
    五查是否对安全监管人员以及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重点岗位员工进行培训，掌握相关防范粉尘事故的相关规定和技能。
    （二）粉尘使用场所
    一查各类娱乐性活动、赛事活动中是否还有使用彩色粉尘的情况。
    二查活动中使用彩色粉尘的种类和数量、参加人员等情况，是否在封闭和相对封闭的场所喷洒彩色粉尘。
    三查是否存在集中、持续、高浓度喷洒彩色粉尘且有明火、高温热源的问题。   
    四查是否落实安全责任、存在安全隐患、制定应急预案、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五查是否落实安全监管要求，严禁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中有使用可燃性彩色粉尘渲染气氛。
    四、工作步骤
    （一）全面排查摸底（即日起至8月10日）。由各市、县级安委会及相关部门组织排查摸底，排查要全面覆盖辖区内涉及的所有活动承办单位和粉尘爆炸危险企业，摸清底数，做到一企一档，纳入台账，实施动态监管。
    （二）企业自查自改（8月11日至9月底）。指导各类活动承办单位和粉尘爆炸危险企业开展自查自改，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照上述检查内容和《严防企业粉尘爆炸五条规定》等有关规定、标准、规范，全面深入排查事故隐患，落实整改措施，防范粉尘爆炸事故的发生。
    （三）集中排查整治（10月1日至11月10日）。各市、县级安委会及相关部门组织企业对厂房、防尘、防火、防水、管理制度和泄爆措施、防静电措施等方面存在的隐患和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对涉及粉尘爆炸危险作业同一场所工位数超过30个的企业逐一检查，督促落实安全技术和管理措施。对除尘系统无泄爆装置、作业场所未及时清理粉尘、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一律依法依规责令停产整顿，直至取缔关闭。
    （四）强化整改督办（10月10日至11月15日）。各级安委会和相关部门采取“四不两直”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抽查、暗查暗访，推动县（区）、乡镇、街道检查工作和承办单位、企业自查自改措施的落实。省安办将采取明察暗访等形式，对各地区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大检查进展情况进行抽查、督导、巡视。
    （五）总结评估汇总（11月16日至12月底）。各市、州要认真汇总大检查情况，总结典型经验，梳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完善工作机制，形成总结报告。各地大检查汇总情况于11月18日前报送省安办。省安办联络人及电话：省安监局综合协调处调研员刘为茂，电话027-87277869，邮箱1533594030.@.com。
    五、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把深入开展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大检查作为下半年安全生产一项重点工作，精心组织安排，认真抓实抓好。要进一步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责任，协调联动，综合治理，狠抓大检查各项工作任务和措施落实到位。
    二是强化属地管理责任。要统一部署，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明确大检查目标任务，细化检查内容和方法步骤，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全面提升本地区粉尘作业和使用的安全管理水平。
    三是加强宣传教育。采取多种形式面向社会和企业员工，加强粉尘爆炸危害性的宣传，普及安全防范知识。同时，要举一反三，加强警示教育，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四是抓好督促检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粉尘作业和使用场所防范粉尘爆炸大检查与当前深入贯彻新《安全生产法》、推进依法治安和抓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打非治违”、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狠抓落实，注重实效，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2015年7月31日
